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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智杰会计师事务所
SHAOGUAN ZHIJI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

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

布展项目绩效自评复核报告

韶智会综[2023]第 104号

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局

根据《关于印发<2023 年曲江区自评复核和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

作方案>的通知》的文件要求，我们接受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局委托，

对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宣传部（以下简称区委宣传部）的“梁展如故

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布展项目”的绩效自评报告

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复核。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宣传部对所报送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宣传部对“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

战旧址群修缮布展项目”的绩效自评得分为 100分。

经审阅了中共韶关市曲江区委宣传部报送的自评材料和现场考

察的基础上，项目绩效复审得分 87分（详见附件），形成的复核意见

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项目基本情况

“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布展项目”

位于曲江区乌石镇展如村，为 2020年新增项目，中共韶关市曲江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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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宣传部作为该项目主管单位，乌石镇人民政府作为建设单位。根据

《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行动实施方案》（粤委办[2018]4号）、

《关于建立红色革命遗址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粤财教

[2018]119 号）、《关于乌石镇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

旧址修缮布展工程项目的批复》（曲发改投[2019]22 号）文，开展建

设“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布展项目”工

程。

主要内容：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室内展

陈场所布展工程、室外展陈场所修缮工程、景观改造工程及绿化工程。

项目系 2020 年新增项目，因梁展如故居原址建筑低矮，面积小，

地方容量小，不适合布展，发挥不了红色基地面向全社会开放展览的

作用，经过曲江区人民政府对此项目做了多次规划调整后，2022 年

重新确定新规划方案并启动项目。

区委宣传部作为该项目主管单位，乌石镇人民政府作为建设单位，

韶关市红土艺术设计有限公司、韶关市中群建设有限公司为实施单位。

韶关市红土艺术设计有限公司以竞争性磋商方式中标，合同金额

系 699,000.00元。主要建设内容：对展厅进行装修、展陈大纲撰写、

展示厅展板展画及展标主题设计制作安装、场景及红色艺术装置布置、

浮雕创作、展品收集、展览专业灯光设置。截止 2022 年该项目已完

工。

以政府集中采购中电子卖场采购方式向韶关市中群建设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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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购买服务，合同金额系 1,039,591.22元。主要建设内容：室外展陈

场所修缮工程。截止 2022 年施工进度达到 90%。

2、项目资金情况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0 年红色革命遗址保护利用经费项目任务清

单的通知》（粤宣明电[2020]83 号）、《关于下达 2020 年广东省红色革

命遗址保护利用经费的通知》（韶财科教[2020]95 号）下达资金 180.00

万元，主要用于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保

护和改陈布展项目经费。

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180.00 万元，实际支出 146.66 万元，结余

33.34万元，预算完成率 81.48%。

二、项目绩效情况

1、绩效目标及指标

绩效总目标为：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

缮布展项目建设，施工进度达 100%。

评价项目指标共 9项，其中：产出指标 5项，效益指标 3项，满

意度指标 1项。

2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根据区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及现场核查，设定的绩效指标 9项，

具体完成情况如下：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指标完成情

况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
室内布展修缮面

积
300平方米 300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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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指标完成情

况

数量指标
室外展陈场所修

缮工程面积

约 3000平

方米
3085平方米

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%
80%尚未完

工，未验收

时效指标 及时开展工作 及时 及时

成本指标
成本是否超过预

算价
否 未超过预算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保护红色革命遗

址
有效 有效

社会效益指标
有利于传播红色

革命文化
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

可持续影响指

标

带动红色文化革

命的传播
有效 有效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
度指标
人民群众满意度 90%以上 95%

经审核：绩效指标情况如下：

1）室内布展修缮工程已完成，室外展陈场所修缮工程完成 90%，

尚未完工、未验收，剩余款项尚未支付。

2）2022 年按新规划方案及时启动项目并开展工作。

3）资金使用未超出预算。

4）有效保护红色革命遗址，带动红色文化革命的传播。

三、存在问题

1、未按计划完成项目建设。截止 2022 年 12月 31 日施工进度达

到 90%，工程尚未完成，无法验收，尾款尚未支付。根据区委宣传部

提供资料显示系由于降雨较多，导致室外展陈场所修缮工程施工进度

较慢。室外展陈场所工程于 2023年 1月 17 日完成工程验收，截止审

计报告日，尾款尚未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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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财务管理工作待优化，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在复核资

料中，未见提供相关项目制定财务管理制度、财务监控机制或完善专

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，项目单位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缺乏有效的监

督管理制度。

3、绩效指标设计工作有待完善。设计的数量指标“室内布展修

缮面积”“室外展陈场所修缮工程面积”均为实施项目内容，不能体

现实施效果。生态效益指标与可持续影响指标为“有效”“显著提供”，

指标考核量化不足，未明确相应的测量方法，对项目实施指导力不足。

四、相关建议

1、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工作，提高资金执行率。建议进一步加强

对项目进度管控措施。建议项目单位加强对项目的进度管控，督促项

目做好竣工后结算工作，按计划进度执行。落实项目资金执行情况的

管理，严格执行预算资金的使用，规范预算使用流程。

2、加强内部控制措施，完善项目管理工作。建议完善项目的财

务制度，可结合项目的具体情况，针对本项目制定专项的财务管理制

度或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。

3、科学合理设置绩效指标。建议可以参考《广东省财政预算绩

效指标库》，相近单位优秀绩效指标体系及该项目的实际工作对项目

绩效进行设置并申报，细化及量化绩效目标，进一步明确绩效指标测

量方法。

附件：曲江区 2021 年度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复核评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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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指标

二级
指标

三级指标

名称 名称 名称 评审扣分 审核意见

前期

研究
论证决策 7

    反映立项论证的充分性,包括目标是否明确、合理；项目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

规划和部门年度工作计划；是否根据需要制定中长期实施规划；项目设立是否经过科

学决策程序。

   （对专项资金）资金投向和结构是否合理, 是否符合相关管理办法,符合公共财政

扶持方向及资金设立目标。

1.项目申报内容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、申报指南等规定的要求，且具体不明确、合理可行

的，扣2分。

2.项目审批没有按规定经过科学决策程序、方式的扣2分。

3.资金设立不符合有关规定，资金投向和结构不合理, 不符合相关管理办法,每项扣1分，扣

完3分为止。

目标完整

性
3

    反映目标设置是否包含公共产品内容、数量、质量、成本内容，是否具体化到指

标及其目标值。

各项目单位申请资金材料（计划）中设置的目标明确了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内容、数量、质

量成本等，缺少一项内容扣1分，扣完3分为止。

目标科学

性
4

    反映资金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明确，合理、细化、量化；资金绩效目标是否与项目

属性特点、支出内容相关，体现决策意图，同时合乎客观实际。
各项目单位申请资金材料（计划）设置目标的科学程度：不符的每项扣1分，扣完4分为止。 2

资金绩效目标设置是不

够全面、量化。

组织机构 2 　 反映是否有明确的牵头部门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。 无专门的项目实施组织机构扣2分。

制度措施 4    反映是否提供相应的资金、项目管理制度以及项目实施方案（计划）。
需提供以下相应的管理办法，没提供的相应扣分：1.无资金管理制度扣1分；2.无项目管理制

度扣1分；3.无项目实施方案扣2分。
2

未提供资金管理制度、

项目管理制度

资金到位 2    反映各类资金的到位情况，包括到位比率及到位及时性。
因各级财政部门原因造成资金未全额到达项目单位的不扣分；属主管部门原因造成资金未全

额到达项目单位的扣2分。

财务合规

性
20

　 反映资金支出规范性，包括资金管理、费用支出等制度是否严格执行；会计核算

是否规范反映；是否存在支出依据不合规、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；是否存在截留、挤

占、挪用项目资金情况；是否存在超标准开支情况。

下述各项要求未达到酌情扣分：

1.无预算计划扣2分，有预算计划但不够详细扣1分；

2.未按预算计划执行，出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及在项目资金中开支日常经费的情

况，每出现一次扣2分，扣完8分为止；

3.未设立专门科目及资金支出明细账，未进行专帐核算，扣2分；

4.出现会计核算、记录不够完整规范，凭证不够合格有效，出现收支依据不合规及虚假列收

列支的情况，每出现一次扣1分，扣完4分为止；

5.未能严格执行资金管理制度，出现超标准开支及其他不合规的情况，每出现一次扣1分，扣

完4分为止。

实施程序 15
   反映项目实施过程是否规范,包括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；申报、批复程序是否符合相

关管理办法；项目招投标、调整、完成验收等是否履行相应手续等。

下述各项要求未达到酌情扣分：

1.未提供项目申报手续资料扣1分；

2.未编制完善的本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扣2分，编制了资金使用计划但不够明细扣1分；

3.未按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，如政府采购、招投标、国库集中支付、资金报账等，每项违规

违法行为扣2分，扣完8分为止。

4.项目实施调整但未报批的扣2分项目，调整履行报批手续不够完善的情况扣1分，资料不齐

全扣1分。

5.未组织检查项目的实施、验收等工作扣2分。

2
项目未按计划完成实施

、验收工作。

项目监管 3    反映主管部门对项目的检查、监控、督促等管理等情况。 项目主管部门未开展对项目检查、监控等管理的，扣3分。

经济

性

预算(成

本)控制
5 　 反映对项目成本（预算）控制、节约等情况(支出是否节约)。

超预算5%以内的（含5%）扣1分，超预算5-10%的扣3分，超预算10%以上（包含10%）的扣5分

。如总预算未超，但出现子项目超预算的情况扣1分。

效率

性

完成进度

及质量
15 　 反映项目实施（完成）的进度及质量等情况。

1.未按计划完成，按逾期程度，超过1个月的扣2分，超过3个月的扣4分，超过半年的扣8分。

2.项目实施取得良好的效益，没有产生副作用和安全事故。按验收结果情况分优良、合格

（不扣分）、不合格（扣5分），出现安全事故的扣7分。

1

2022年施工进度达到

90%，因天气客观原因造

成室外展陈场所修缮工

程施工进度慢，工程尚

未完成，无法验收。

社会经济

效益
15

　 反映项目实施直接产生的社会、经济效益，主要通过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

标完成情况反映。

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全部完成不扣分，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完成75%扣5

分，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完成50%扣10分，项目资金使用效果的个性指标均未完成扣

15分。

6

设计的数量指标均为实

施项目内容，不能体现

实施效果。

可持续发

展
2

   反映项目完成后，后续政策、资金、人员机构安排和管理措施等影响项目持续发

展的因素，以及项目实施对人、环境、资源是否带来可持续发展。

1.项目实施的各项软硬件设施管理维护不足扣1分；

2.项目无后续的管理措施或机构人员扣1分。

公平

性
公共属性 3

   反映项目与增加公共利益、公共福利和保障公共安全方面的相关联程度,项目实施

是否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纠纷、诉讼、信访、上访甚至违法犯罪。
项目实施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纠纷、诉讼、信访、上访甚至违法犯罪的，扣3分。

-13 —

100 —

87 —项目绩效评价得分： 项目基础分+指标评分（负分）

前期

工作

实施

过程

项目

绩效

目标

设置

曲江区2022年度项目绩效评价评分表

项目名称：梁展如故居及周边地下交通站和游击战旧址群修缮布展项目

评价指标

项目基础分：
圆满完成项目预期目标得100分，完成项目90%—99%预期目标得90分，完成项目80%—89%预期目标得80分，完成项目70%—79%预期目标得70分，完成项目60%—69%预期目标得60

分，未完成预期目标得50分。

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

指标评分（负分）合计 以负分填

财政部门/专家审核分
值

保障

机制

资金

管理

项目

管理

效果

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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